
附件

西安市专利资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国发〔2016〕86号）和陕西省《关于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017〕59号），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创建，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创新发展、追赶超越目标任务，鼓励全社会发明创造，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资助资金纳入市财政经费预算，由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统一管理，从西安市科技发展资金中列支，逐年适度调整。

第三条  专利资助按照自愿申请、突出重点的原则实施。
第四条  本办法的资助对象包括：在本市辖区内注册并从事生产、经营、科研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从事专利工作的个人，在专利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的区（县）科技局、开发区（产业基地）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专利创造类只资助第一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
第二章  专利创造

第五条  申请资助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发明专利且进入实质审查的，对于不享受国家专利费减政策的企业，每件发明专利申请资助3500元；对于高校、院所和享受国家专利费减政策的企业，每件发明专利申请资助600元。

第六条  授权资助
不享受国家专利费减政策的企业，当年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的，给予每件1500元资助；当年获得国内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给予每件600元资助。

高校、院所和享受国家专利费减政策的企业，当年国内发明授权专利每件资助1000元，当年国内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专利每件资助300元。

高校、院所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较上年度增幅超过10%，对增加部分，按照500元/件的标准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对首次获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一次性增加资助2000元；对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再资助1500元/件。

获得美日欧韩发明专利授权的，给予每件每个国家3.5万元资助；获得“一带一路”沿线企业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按照实际申请费用的50%给予资助。每件专利申请资助最多不超过4个国家（地区）。

第七条  专利奖

当年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的，分别给予每项10万元和5万元的一次性资助。当年获得省专利奖的，按照一、二、三等次分别给予5万、3万和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第八条  资助额度要求
每个单位每年专利创造资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三章  专利管理

第九条  贯标资助
对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贯彻《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并通过国家第三方认证，且当年专利申请量较上年度增幅超过20%，给予每个单位5万元的资助。

第十条  知识产权强企、示范（优势）企业资助
对当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强企认定的，给予30万资助；

对当年获得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认定的，按照国家级、省级分别奖励企业15万元和10万元。

第十一条  服务机构资助

对当年获得国家级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和各专项服务试点示范机构认定的，给予10万元资助。

第四章  专利保护

第十二条  维权援助
对涉及专利纠纷的企事业单位，可向西安市专利维权援助中心提出申请，专利维权援助中心提供免费咨询。
第十三条  专利诉讼
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对主动维权且通过司法或行政途径最终确认侵权成立的，按照企事业单位专利维权实际支出经费的50%给予维权资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企事业单位在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中终审胜诉，给予单位专利维权实际支出经费的50%维权费用资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五章  专利运用

第十四条  专利交易
对企业发明专利购买、许可等交易给予资助，资助办法按西安市技术交易相关补助政策执行。
第十五条  专利质押
鼓励企业使用专利权质押融资，资助办法按西安市科技金融结合业务风险补偿相关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专利信息利用
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评议、专利导航、风险预警等信息利用工作的，经市知识产权局备案、监理和审核合格的，按照企业实际支付服务费用的30%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六章  专利宣传、培训和服务

第十七条  专利宣传及培训活动

对区（县）科技局、开发区（产业基地）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各类知识产权公益性组织开展的各类专利宣传及培训活动，经前期备案和资料审核，受众人数规模在50人以上，给予3000元/次的资助；受众人数规模在100人以上，给予 5000元/次的资助。
高校、院所、企业和服务机构组织的各类专利培训活动，经前期备案和资料审核，受众人数在100人以上的，给予3000元/次的资助；受众人数规模在200人以上，给予 5000元/次的资助。

对区（县）科技局举办创新发明大赛，产生专利申请量超过10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超过30件，给予一次性活动补助5万元。

对开发区（产业基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举办创新发明大赛，产生专利申请量超过50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超过150件，给予一次性活动补助5万元。

第十八条  知识产权教育
对高等院校新设知识产权专业或课程的，给予一次性20万元工作经费补助。

第十九条  专利公益服务
对参与我市专利特派员公益服务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派驻企业达到10家以上、管理和服务规范的，经市科技局认定，按照每家企业2000元/年的标准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七章  审核、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  本办法涉及的专利申请、授权资助类项目的申请审核及资金拨付，由西安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负责。其他项目按照《西安市科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各类项目的审查、复核等工作可由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第二十一条  监督管理
对存在侵权行为并经专利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确认的单位当年不予资助；

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第45号令）认定为非正常申请专利，不予资助；

申请专利资助必须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对弄虚作假、伪造成果、重复申报立项、以不当方式唆使用户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虚假评价或检测报告，骗（套）取财政资金的，将追回资助资金，并将其纳入不良信用记录，不再受理其以后的资助申请；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建立项目资金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资助资金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并严格落实《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办法中涉及的专利数据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可查询信息为准，国防专利不参与资助。
第二十四条  各区县（开发区）应参照本办法修订本级专利资助政策，并报市科学技术局备案。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西安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市科发〔2017〕33号）即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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